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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

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

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建议修订现有组织章程细则 

 
 

董事会谨此宣布，为促使本公司可灵活处理有关本公司举行股东大会的事宜，董事会

建议修订现有章程细则，容许本公司股东大会以混合会议形式召开、举行及进行，即

本公司的股东除可亲身出席会议外，亦可以电子方式出席。有关建议修订亦列明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主席的其他相关权力，包括就出席情况作出安排，并确保有关股东大会

安全有序进行。董事会亦建议对现有章程细则作出有关认可本公司使用电子通讯及／

或设施和更新及整理释义以及其他表述的修订。因此，董事会建议采纳一套新的章程

细则以取代及摒除现有章程细则。 

 
拟采纳的新章程细则所涵盖的主要变动概述如下： 

 
(a) 容许股东大会（包括股东周年大会、任何续会或延会）可于世界任何地方（惟

股东大会的主要地点必须为香港）及于一个或多个地点以现场会议或混合会议

形式召开、举行及进行； 

 
(b) 在传统及／或机械方式外，认可本公司使用电子通讯及／或设施； 

 
(c) 赋予董事会在举行股东大会（或续会）前延迟该大会（或续会）的权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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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更新及整理释义及其他表述，并因应上述修订而作出一致的相应修改及其他内

务修订。 

 
透过采纳一套新章程细则的方式以涵盖对现有章程细则的建议修订须经本公司股东在

股东周年大会上以特别决议案的方式批准。一份载有（其中包括）股东周年大会通告

及新章程细则所涵盖的建议修订概要的通函，将连同本公司 2020 年报及股东周年大

会代表委任表格于 2021 年 4 月寄发予股东。 

释义  

在本公告中，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股东周年大会」 指 本公司将于 2021 年 5 月 17 日举行的股东周年大会  

 
「董事会」 指 本公司现时的董事会 

 
「章程细则」 指 本公司的组织章程细则 

 
「本公司」 指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根据香港法例注册成立的

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承董事会命  

公司秘书  

罗楠  
 
香港，2021 年 3 月 30 日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由刘连舸先生*（董事长）、孙煜先生（副董事长兼总裁）、林景臻先生*、
郑汝桦女士**、蔡冠深博士**、高铭胜先生**、罗义坤先生**及童伟鹤先生**组成。 

 
* 非执行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